
臺北市立民族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公民科教學計劃 

科目 公民科 任教教師 鄺宜玲老師 

任教班級 801-804 每週上課時數 1 小時 

教學目標 

1. 認識法律，以了解自身的權利與義務，是現代國民應有的認知。 

2. 介紹憲法、民法、刑法以及與青少年有關的法律常識，引導學生了解

法律在生活中實施的情形。 

3. 藉由法律知識的了解，培養自己成為一個知法、守法的好國民。 

4. 培養學生與他人討論及分享的習慣，善用團隊學習的力量。 

5. 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態度，提升自己學習的能力。 

教學內容 

第 1 章法律的基本概念            第 4 章刑法與行政法規         

第 2 章人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     第 5 章權利救濟 

第 3 章民法與生活                第 6 章少年的法律常識 

教學方法 講述法、問答法、平板教學、小組活動。 

教學要求 

1.課本、文具準備齊全。 

2.認真聽講並積極參與課堂互動。 

3.確實完成課後作業，按時繳交。 

4.踏實復習，認真準備每次考試。 

評量方式 
三次定期考查占 40% 

上課態度、平時小考、習作、學習單占 60%。 

期望家長 

配合事項 

1 請家長協助留意孩子按時撰寫及繳交作業 

2 培養孩子閱讀相關的書報雜誌，延伸學習相關的知識 

3 鼓勵孩子關心時事，以擴展孩子的視野，增強孩子明辨是非、守法守

分的能力，有利學生未來知識與品格的發展。 

4 習作、課本上的習題或平時大小考試題出現錯誤時，請提醒孩子做好

訂正工作。 

教師聯絡 

方式 

電話：27322935-274 

 

 


